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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書編印請以實用易讀為主，避免豪華精美】

教育部大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
彈性薪資方案計畫書(大學校院適用)

	申請學校名稱
	○○學校

	申請人數
	人

	經費需求
	元

	執行期間
	103年8月1日至106年7月31日

	校長
	姓名：
聯絡電話：

	計畫聯絡人
	單位、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業務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校長簽章
	


中華民國1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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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申請文件內容（A4，十四號字，固定行高20pt）

註2：第壹至陸項由學校填報，以40頁為限。

註3：請於申請時間內備函檢附紙本計畫書一份及光碟一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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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申請作業檢核表

	申請學校：
	送件日期：

	項次
	檢核內容
	學校檢核1
	初核
	覆核2

	1
	申請學校為當年度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之大專校院，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在申請年度獲當期補助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之公私立大學校院。
	□
	□
	□

	2
	本校所申請之教學研究人員符合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所界定之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專業技術教師，且均為專任。
	有申請
	無申請
	□
	□

	
	
	□
	□
	
	

	3
	本校所申請之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才，均為專任人員，不含申請學校校長。
	□
	□
	□
	□

	4
	本校所申請之業師，均為專任人員。
	□
	□
	□
	□

	5
	本校所送之新聘教學研究人員及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才申請人，均為國內大專院校第一次聘任者(私立大學新聘人員，不在此限)。
	□
	□
	□
	□

	6
	本校所送申請人均已排除退休之軍公教人員。
	□
	□
	□
	□

	7
	本校所送申請人，係透過學校特殊優秀人才審查機制4公文簽陳、會議決議、補助要點或審查)推薦。
	□
	□
	□

	8
	至少20%應為年輕人才、國際人才或專任業師，惟若所提報人數低於5人以下，則不在此限。
	□
	□
	□

	9
	新聘特殊優秀人才之補助額度，至少應占總補助經費之百分之四十。
	□
	□
	□

	10
	自籌經費應達20%以上，並建立永續財務機制。
	□
	□
	□

	11
	檢附紙本計畫書一份及光碟一份。
	□
	□
	□

	檢核人員核章3
	承辦人
	主管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本部審核結果
	□通過
	初核人員核章



覆核人員核章

	
	□未通過（經電話通知補齊相關文件；超過3工作天未補齊相關資料者，或其他原因者退件）
未通過原因：
	

	
	通知人員：通知時間：
	

	
	補件時間：
	

	備註
	單位檢核：請確實檢核完成後於檢核項目打「ˇ」；未勾選視為未完成檢核。
本部僅受理完成檢核之申請案件，檢核項目勾選如有缺漏，即視為未通過，退件辦理。
以上填報資料由申報學校或填報人員負相關法律責任。
第7項校內審查機制一式三份，與申請書分別裝訂，不在40頁限制之內。


本部受理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補助優秀人才規劃表（三年為一期）
	申請類別
	專長領域*
	人數
	新聘
（人數）
	留任
（人數）

	
	
	
	
	

	教學研究人員
	
	
	
	

	
	
	
	
	

	
	
	
	
	

	
	申請人數小計
	
	
	

	經營管理人員
	
	
	
	

	
	
	
	
	

	
	
	
	
	

	
	申請人數小計
	
	
	

	專任業師
	
	
	
	

	
	
	
	
	

	
	
	
	
	

	
	
	
	
	

	
	申請人數小計
	
	
	

	年輕優秀人才人數總計
	

	申請人數總計
	


備註：本表格請各校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
申請類別：依本部申請作業要點第二點分為三類：
一、專任教學研究人員，指從事教學、研究及服務且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所界定
之教師、專業技術人員、技術教師。
二、專任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員，指協助校長且具有高等教育管理經營經驗或專業
背景之人士，例如產學合作專業人員、具財務法律背景之專業人士等。
三、專任業師，指在特定專業領域具有資深產業經驗或特殊貢獻，在學校內從事教
學研究、實習指導或課程研發等工作之人員。
專長領域：分為人文及藝術、社會科學、數學及自然科學、生物及醫農科學、工程及應用科學5類科。
*專長領域每人限選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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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現況
（包括行政及教學單位組織架構、學生人數、師資結構、生師比及教學資源等。）
一、行政及教學組織架構
(一)行政組織架構圖
(二)教學組織架構圖
二、學生數
	學
年
度
	專科部
(含5專及2專)
	大學部
(含4技及2技)
	研究生
	總計

	
	日間
	夜間
	小計
	日間
	夜間
	小計
	碩士生
	碩士
在職專班
	博士生
	小計
	

	98
學年度
	
	
	
	
	
	
	
	
	
	
	

	99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三、專(兼)任教師數
	級別
學年度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其他
(含專技人員及專技教師)
	總計

	98學年度
	專任
	
	
	
	
	
	

	
	兼任
	
	
	
	
	
	

	99學年度
	專任
	
	
	
	
	
	

	
	兼任
	
	
	
	
	
	

	100學年度
	專任
	
	
	
	
	
	

	
	兼任
	
	
	
	
	
	

	101學年度
	專任
	
	
	
	
	
	

	
	兼任
	
	
	
	
	
	

	102學年度
	專任
	
	
	
	
	
	

	
	兼任
	
	
	
	
	
	


備註：請將專案專任教師歸類於專任教師。
四、97至101學年度生師比(含全校及日間；請以學年統計)
	學年度
	全校生師比
	日間生師比

	98學年度
	
	

	99學年度
	
	

	100學年度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參、學校特殊優秀人才延攬、留任、計畫及策略
	（一）特殊優秀人才計畫之目標、人數、期程及預期效益。
（二）特殊優秀人才應具備之聲望、實績及影響力等條件。
（三）校內彈性薪資制度、人才類別及二者比例規劃
      1.新聘特殊優秀人才之補助額度，至少應占總補助經費之百分之四十；受補助
       人才總數至少應有百分之二十為年輕人才、國際人才或專任業師。但提報人 
       數為五人以下者，不在此限。
      2.人才類別，除研究人才，應多方延攬如：產學、教學及社會服務等人才。       
（四）前目所稱年輕人才，指四十五歲以下或最高學歷五年內畢業者；國際人才，指
      曾於國外學術研究、產業機構任職或國外大學校院應屆畢業者；新聘人才，指
      本部受理申請日當學年內起聘者。
（五）對特殊優秀人才所提供 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等相關配合措施。       
（六）特殊優秀人才之聘期、審核標準、程序、審議機制及運作模式： 
       1.學校應確實建立績效導向之核給標準及資格條件，並有公開嚴謹之審查程
         序，審查標準應兼重質量指標，並應涵蓋研究教學及產學服務等不同構面。
        (包括預計奬勵期間、奬勵金等)。         
       2.行政會議紀錄及彈性薪資辦法。        
       3.核給彈性薪資金額每人每年至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
        者，應敘明其特殊貢獻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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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達成之具體成果、績效及未來績效評估準則
學校執行本計畫整體之預期效益，應建立管考計畫執行進度之投入面與產出面量化指標，並應明列可供每年度具體檢視計畫執行成果及產生效益之質化、量化績效指標。
學校(預期整體績效)
	年度
	績效
	質化
	量化

	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
	
	
	

	
	
	
	

	
	
	
	

	105學年度
	
	
	

	
	
	
	

	
	
	
	












伍、經費需求（包括學校配合款)
（一）學校配合款(即學校自籌經費)應達申請計畫經費百分之二十以上，並建立永續
      財務機制。
（二）經費規畫（包括學校配合款)：簡要說明補助經費與計畫經費有落差時，學校執
      行計畫之優先排序。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核給金額(年)
	人數
	總額(元)
	備註

	申請經費
	___萬元×3
	
	
	三年預算

	
	___萬元×3
	
	
	

	小計
	人
	元（A）
	

	年度
	學校配合款
	支用項目
	優先順序

	第一年
	
	
	

	
	
	
	

	
	小計
	
	
	

	第二年
	
	
	

	
	
	
	

	
	小計
	
	
	

	第三年
	
	
	

	
	
	
	

	
	小計
	
	
	

	總計
	元（B）
	
	

	學校自籌款占總經費之比例（B/A）
	（%）


註： 1.本補助款為外加，不得作為補助人本薪之替代薪資
2.本補助核給期間為三年

陸、其他
（一）前三年學校彈性薪資使用情形
	年份
項目

	財源
	核給人才類別
	核給人才數
	核給人才金額（每年）
	支給總數
（每年）

	
	
	
	
	最高額度
	最低額度
	

	範例
	科技部
	研究人員
	10人
	100萬
	10萬
	1000萬

	100年
	
	
	
	
	
	

	101年
	
	
	
	
	
	

	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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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附學校相關法規、調查表式、分析報告、課程規劃及其他補充資料，並得提供線上文件及連結網址，以供檢視。





